
— 1 — 

〔2020〕1 号 

 

为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，郑州商品交易所对《郑州商品

交易所仓单交易业务指引》第四条和《郑州商品交易所基差

贸易业务指引》第十八条进行了修订。现予发布，自发布之

日起实施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件：1.《郑州商品交易所仓单交易业务指引》修订案 

2.《郑州商品交易所仓单交易业务指引》修订净稿 

3.《郑州商品交易所基差贸易业务指引》修订案 

4.《郑州商品交易所基差贸易业务指引》修订净稿 

 

郑州商品交易所 

2020 年 1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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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《郑州商品交易所仓单交易业务指引》修订案 

 

对《郑州商品交易所仓单交易业务指引》作如下修订： 

将第四条修订为： 

“仓单交易时间为每个交易日的上午 9:00-11:30，下午

1:30-2:30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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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郑州商品交易所仓单交易业务指引 

 

第一条 为保障郑州商品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交易所）综

合业务平台（以下简称平台）仓单交易业务的正常进行，根

据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》、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标准

仓单及中转仓单管理办法》和《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务平

台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仓单交易，是指转让在交易所注册的标准仓单

的交易活动。 

第三条 参与仓单交易的客户，应当具有相关商品的经

营资质。 

第四条 仓单交易时间为每个交易日的上午 9:00-11:30，

下午 1:30-2:30。 

第五条 仓单交易方式包括挂牌交易和协商交易。 

第六条 仓单交易由卖方发起。发起仓单交易前，客户

应当将其仓单转至平台。 

第七条 卖方发起的交易指令，包括品种、产期、等级、

价格、数量和参考合约等信息。卖方可录入仓单备注信息，

并对信息真实性承担责任。 

第八条 仓单交易的报价单位为“元/吨”。报价方式分

为一口价和浮动价。使用一口价时，成交价为卖方的报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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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浮动价时，卖方基于参考期货合约进行升贴水报价，成

交价格为买卖双方达成交易时的参考期货合约最新价格加

上升贴水。 

第九条 仓单交易的单位为“张”，仓单交易应当以“一

张”的整数倍进行。 

第十条 成交后，交易所冻结买方全额货款，同时收取

买方手续费。 

全额货款=成交价格×成交量×交割单位 

不同品种每张仓单的交割单位参见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

货交割细则》相关规定。其中，棉花仓单按公定重量计。 

第十一条 交易所办理仓单过户后，卖方申请划转首付

款，交易所划转货款的 80%给卖方，同时收取卖方手续费。 

第十二条 卖方收到首付款后，应当向买方开具增值税

专用（普通）发票，发票可一次全额或多次分笔开具。买方

收到发票后，应当及时确认。买方确认后，交易所根据以下

公式计算并划转剩余货款给卖方： 

划转剩余货款金额=（总货款-首付款）×（开票金额÷

总货款） 

第十三条 发票流转事宜按照《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

务平台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本指引由交易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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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《郑州商品交易所基差贸易业务指引》修订案 

 

对《郑州商品交易所基差贸易业务指引》作如下修订： 

将第十八条修订为： 

“交易日下午 2:30 之后，交易所不受理各品种仓单的

转入、转出及过户业务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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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郑州商品交易所基差贸易业务指引 
 

第一条 为保障郑州商品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交易所）综

合业务平台（以下简称平台）基差贸易业务的正常进行，根

据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》、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标准

仓单及中转仓单管理办法》和《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务平

台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基差贸易，是指买卖双方以某月份期货合约价

格为计价基础，加上双方商定的升贴水，来确定商品价格的

现货贸易活动。 

第三条 基差贸易的标的是交易所上市的期货品种或交

易所认可的其他品种。 

第四条 参与基差贸易的客户，应当具有相关商品的经

营资质。 

第五条 基差贸易的交易时间为每个交易日的上午

9:00-11:30，下午 1:30-3:00。 

第六条 基差贸易的交易方式包括挂牌交易和协商交易。 

第七条 采用挂牌交易的，实行双边约定清算。采用协

商交易的，可选择双边约定清算或双边指令清算。 

第八条 基差贸易的交易指令包括货物的品种、品级、

数量、买卖方向、交收方式、最后点价日、参考期货合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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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贴水、仓库、附属合同等信息。 

其中，交收方式分为仓单交收和现货交收；最后点价日

是双方可以点价的最后一个交易日。采用双边约定清算的，

需当日完成点价；附属合同应当包含违约情形认定及处理等

条款。 

第九条 买卖双方就升贴水达成一致后，生成待点价合

同。选择双边指令清算的，交易所根据双方指令冻结或调整

保证金。 

第十条 从生成待点价合同开始到最后点价日闭市之前，

一方发起点价，另一方确认后，待点价合同转为基差贸易合

同。 

第十一条 点价成功后，交易所收取交易双方手续费。 

第十二条 基差贸易合同生成后，买方发起交收申请，

交易所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并冻结买方货款： 

冻结货款=（期货点价＋升贴水）×交收数量（手）×

交收因子 

上述公式中，期货点价由双方参考期货合约价格确定，

作为现货交收价格的基础；实行双边约定清算的，交收因子

为相应品种的期货交割单位；实行双边指令清算的，交收因

子为 1 吨/手。 

第十三条 买方发起交收申请后，卖方进行交收确认并

配货。采用仓单交收的，卖方选择仓单进行配货，买方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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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交易所办理仓单过户。采用现货交收的，卖方选择现货

进行配货，由买方确认收货。 

采用棉花仓单交收的，买方确认收货时，交易所根据公

定重量重新计算并冻结货款。 

第十四条 交易所办理仓单过户或买方确认收货后，卖

方申请划转首付款。首付比例由双方在办理交收时协商确定。 

第十五条 卖方收到首付款后，应当向买方开具增值税

专用（普通）发票，发票可一次全额或多次分笔开具。买方

收到发票后，应当及时确认。买方确认后，交易所根据以下

公式计算并划转剩余货款给卖方： 

划转剩余货款金额=（总货款-首付款）×（开票金额÷

总货款） 

第十六条 最后点价日闭市后，待点价合同仍未完成点

价，采用双边约定清算的，待点价合同自动了结。采用双边

指令清算的，在交易所根据双方共同确认的指令划转盈亏后

了结。 

第十七条 买卖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更改交收方式和合

同了结方式。 

第十八条 交易日下午 2:30 之后，交易所不受理各品种

仓单的转入、转出及过户业务。 

第十九条 发票流转事宜按照《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

务平台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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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买卖双方存在争议的，由双方按照合同自行

处理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业务指引由交易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业务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